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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師家庭英文簡稱是PF（Pastor’s Family），牧師仔女簡稱是PK（Pastor’s Kids）。大家或許都有這個觀念，PF是完美的家庭，PK都是好孩子，但許多牧師都抱怨兒女十分難教。我認識一些傳道人的兒女，兒童時候經常跟父母參加教會，但當進入青少年期，便不肯參加教會聚會，行為變得反叛。同樣，許多人認為，若然父母是教師，教師的兒女不是品學兼優，也不會太差。我認識一對基督徒夫婦，二人都是校長，但其女兒多次會考失敗，令他們十分難為情。其實，牧師或傳道人的家庭不一定有敬虔愛主的兒女，校長或老師的家庭不一定有品學兼優的兒女，同樣忠心事奉的基督徒家庭也不一定有教養的兒女。忠心事奉的家庭，若然不按神的話語好好教導兒女，也會出現嚴重後果，好像舊約撒母耳記上記載的祭司以利的家庭。

離經叛道的兒女（12-17、22節）

以利是以色列人的祭司（1:9），又是士師（4:18），但很可惜，這位忠心事奉神的僕人，竟然教育出悖逆的兒子（12節）。按以色列人的傳統，祭司的兒子是繼承父親祭司的職份，故此以利的兩位兒子也是祭司（1:3）。祭司本應是義人，認識耶和華，何竟以利兩個兒子竟被稱為惡人和不認識耶和華呢？

1. 藐視上帝（13-17節）：祭司是神揀選出來專職事奉神，神不會虧待祂的僕人（利7:34）。但以利的兒子卻擅自奪取祭肉，當獻祭者在烹煮祭物的時候，他們吩咐僕人，用叉子放進烹煮的器皿中，奪取他們喜歡的祭肉。另外，古時脂油是貴重的，故此當作為馨香的火祭（利3:16）。但以利兩個兒子，卻要奪取生的祭物，自己燒烤，享用美味的脂油。當有人反對他們這樣做時，他們竟吩咐僕人說：「你立時給我，不然我便搶去。」難怪聖經責備他們，他們的罪引致以色列人厭棄給耶和華獻祭。

2. 道德敗壞（22節）：舊約的時候，神容許一些婦女在會幕門前參與事奉（出38:8）。但很可惜，以利的兩位兒子，竟藉祭司的職份，勾引她們，與她們苟合。以利的兒子，不單不忠於自己的婚姻，更濫用職權，淫慾婦女，道德極為敗壞，仿似迦南人拜巴力的風俗。

　　根據警方數字，雖然青少年（10-20歲）罪犯被捕人數近年有下降情況，2004年有10727人，比2000年12694人顯著下降，但一些卻涉及嚴重的罪行。2003年店舖盜竊最為常見（2320宗），其次是其他盜竊（1729宗），再次是嚴重毆打（1326宗），行劫（754宗）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或打鬥（575宗）也不少。多年前，我在美國亞裔青少年中心實習時，就曾輔導不少犯罪的青少年。

管教不力的父母（23-29節）

以利是完全知道兩位兒子的罪行，但以利的管教令人失望。

1. 只教不管（23-25節）：表面看，以利不單勸導兒子不可犯罪，更直接說他們得罪了神，沒有人可以為他們求情。兩位兒子已長大成人，他們根本不聽老父的教訓。身為父親的以利，當按舊約規定，抓住他們，帶到本地的城門，讓本城的眾人用石頭將他們打死（申21:18-21）。舊約的規定是要警戒悖逆的兒子和其他人，因害怕而改過或不敢犯罪。但以利並沒有這樣做，故此神要親自管教以利的兒子，是以利間接害了他們。

2. 尊子為大（27-29節）：以利明知神的誡命，也清楚祭司的職責，但仍然不去管教兒子。於是神派一位先知來警告以利，當面責備他。以利不珍惜神給他一家的職份和福份，竟然讓兒子踐踏祭物，將最美好的祭物歸給兒子。這種尊敬兒子多於尊敬神的態度，實在罪無可恕。

最近，我太太收到兒子宣奇學校英文老師的來電，說：「宣奇上課時談話，我責備他，但他的態度欠佳，和以前很不同。」當晚，我們當面質詢兒子，他很不服氣，怪責老師投訴他，說：「這是很小的事情。」雖然學生沒有禮貌是常有的事，但我們認為若然任由兒子如此，他會變得越來越沒有禮貌，不聽長者教導，日後會越來越壞。當晚，我們雙劍合璧，好好地教訓了他一頓。

家庭解體的悲劇（27-36節）

先知在責備以利後，預言神要教訓以利一家，以利的家庭必然解體。神對以利家的懲罰，是因為以利家對神的藐視，乃罪有應得（30節）。

1. 失去福份（31-34節）：先知預言以利家的後人必死於中年。以色列人認為長壽是一種福份，也是神賜的恩典（詩34:12，91:16）。但因為以利的兒子犯罪，以利家的後人，沒有一個老年人；此事在掃羅王屠殺挪伯城祭司一事中應驗（22:11-19）。另外，先知又預言以利的兩個兒子必同日死。結果以利的兩個兒子在以色列人與非利士人的戰役中，同日被殺（4:11）。

2. 失去職份（35-36節）：原本以利家的長子可以繼承大祭司的職份，是眾祭司的領導。因為以利一家藐視神給他們祭司職份，先知預言神必另立一派系的祭司得大祭司的要職，取代以利一家。所羅門時代，王革除以利後人亞比亞他大祭司的職事，並立撒督代替亞比亞作大祭司。從此大祭司一職永遠屬於撒督子孫，這正應驗了先知的預言（王上2:26-27、35）。

香港的離婚數字越來越高，2000年的一般離婚率達2.32，即當年每千名15歲以上人口中便有2.32離婚宗數，比1990年的1.25增加許多。另外，美國官方機構「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」於2002年7月列出離婚的高危因素，當中包括同居後結婚（40%），18歲以下結婚（近50%），無宗教信仰（46%），父母曾離婚（43%），奉子成婚（50%），無子女（50%）。香港基督徒離婚數字如何？不得而知，但似乎越來越多，叫人憂慮。

今天，我們不單要學如何管教子女，更加要學如何去建立一個快樂的家庭。下季主日學我將會開辦一個課程：「如何建立一個快樂的家庭？」我鼓勵會眾踴躍報讀這課程，學習以聖經為基礎，彼此勉勵，建立敬虔快樂的家庭。
